
“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评选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升“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评选活动的规范性、科学性，建立评奖评优长效激励机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评比表彰工作的有关规定精神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学会建设的意见》，以及《中国法学会章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评选是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设立，由中国法学会主办的法学法律界重要评选表彰项目，旨在通过评选表彰德才兼备的优秀法学法律工作者，引领法学法律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好繁荣法学研究、服务法治实践、加强法治宣传、培养法治人才，为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高质量的法学理论支持和法治人才支撑。

第三条  “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评选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学风导向、品格导向，坚持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公正、公平、公开，坚持法学理论与法治实践相结合。

第四条  “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评选每三年举办一届。每届评选产生“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获得者十名、提名奖获得者二十名。“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获得者和提名奖获得者中，应当有一定比例的法律实务界优秀人才。

第五条  “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评选范围为全国法学法律工作者。

候选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忠实实践者；

（二）自觉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品行端正、学风严谨、学术规范；

（三）具有原创意义或学术前沿水平的法学研究成果或法治实践创新成果，对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提升法治实践效能起到推动作用；

（四）在繁荣法学研究、服务法治实践、加强法治宣传、培养法治人才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五）在法学法律界享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声誉；

（六）未受过刑事处罚、党纪政务处分；

（七）年龄在四十五周岁以下。

第六条  “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候选人推荐单位是：

（一）中央政法委、中央依法治国办、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

（二）中国法学会各研究会及其他全国性法学学术团体，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法学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法学会；

（四）具有一级法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法学院校和科研单位。

以上推荐单位可推荐一至两名候选人；推荐两名候选人的，推荐单位应当列明推荐顺序。

第七条  推荐单位原则上应当组建七人以上的推荐评选委员会，通过投票选出推荐候选人。

推荐单位应当对推荐候选人的政治表现、廉洁自律、道德品行等方面严格把关，并出具审核意见。

推荐单位应当采取一定方式，在本研究会、本地区、本单位、本系统公布推荐评选公告，并对推荐候选人及其相关信息进行公示。

第八条  推荐单位应当按要求向中国法学会评选委员会办公室报送推荐材料，确保参评材料完整、真实、准确。

第九条  “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评选分为初评和终评两个阶段：

初评阶段由中国法学会党组全体成员、学术委员会委员、有关中央单位负责人、知名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投票产生进入终评的候选人名单。

终评阶段由中国法学会会长会议投票产生“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获得者及提名奖获得者。

评选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中国法学会研究部，负责评选活动的事务性工作。

第十条  初评前，由评选委员会办公室对推荐材料进行形式审查，通过报刊、网站、新媒体向社会公示推荐候选人名单及相关信息。公示期十五天。公示期结束后，公布正式候选人名单。

评选委员会办公室对公示期间收到的异议和问题进行核实，不符合评选条件的，取消候选人资格。

第十一条  “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评价指标共六项，分别是：

（一）学术成就评价，包括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阐释，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的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的成就；
（二）法治实践贡献，包括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实务工作中的成效，以及咨政建言、智库成果获得领导批示、被有关部门采纳的情况，参与党委政府重大决策咨询、重要立法论证的情况；

（三）涉外法治贡献，包括在参与涉外规则制定、提供涉外法律服务，有力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方面取得的成效，参与对外和对港澳台法学交流、在国际组织法律岗位任职的情况；

（四）法学教育教学贡献，包括在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编写重点教材、主讲精品课程、培养法治人才方面的成效；

（五）法治宣传贡献，包括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神，法治原则、法律制度和法律常识，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和成就，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成效，以及参与“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行”等法治宣讲活动的情况；

（六）学术影响和社会声誉评价，包括获得重要荣誉表彰、重大学术奖励、担任学科带头人、主持国家重大项目等情况，在法学社团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情况。

第十二条  评选委员会全体委员现场分组，各组评选委员独立审阅本组候选人材料并打分，按得分高低产生本组候选人排序；全体评选委员参考各组排序情况，以记名投票方式，根据得票数确定进入终评的候选人名单。
第十三条  中国法学会会长会议充分审议评选委员会投票情况和入围候选人情况，投票产生“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获得者和提名奖获得者。

终评结束后即向社会发布评选结果公告。
第十四条  中国法学会对“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获得者和提名奖获得者予以表彰，组织开展事迹宣传报道，充分发挥评选活动引领带动作用。

第十五条  评选活动应当严肃工作纪律，严格执行评选标准和程序，自觉接受纪检部门和社会公众监督。

评选工作实行回避制，参评人员不得担任评选委员会委员、评选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

参评人员和参与评选工作的相关人员，在评选活动中不得有任何形式的营私舞弊行为，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任何可能干扰公正评选的联系。

第十六条  “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获得者和提名奖获得者发生严重违法违纪行为，或者出现其他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情形的，由中国法学会会长会议决定撤销其称号。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中国法学会负责解释。




